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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推廣教育收入經費收支管理辦法 
                94.2.23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95.12.25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97.06.25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99.10.28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2.03.05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4.11.18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6.10.18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9.10.28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金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推廣教育及研習、訓練等相關業務，依據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及「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

法」之相關規定，訂定「國立金門大學推廣教育收入經費收支管理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推廣教育收入，係指本校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

所規範之推廣教育及本校自辦之研習、訓練等班次所收取之收入。 

第三條  各類推廣教育班次預算之編列以自給自足並有賸餘為原則。推廣教育相關收入

提撥一定比例管理費用後，餘款由課程規劃單位做為執行推廣教育相關業務之

用。 

本校各推廣教育班次收費標準如下： 

一、一般學分班(含隨班附讀班)：碩士在職專班課程學分費最低每學分小時

4,000 元、碩士課程學分費最低每學分小時 2,000 元、學士課程學分費最低

每學分小時 1,500 元為原則，各課程規劃單位可依課程科目特性另訂定收

費標準。 

二、建教合作班及委辦班：依合作雙方合約規定收費。 

第四條  各推廣教育班次收入分配原則如下： 

一、經費總收入之 10％為行政管理費。分配比例：85%校務基金、15%學校水電。

與政府機關合辦之建教合作班及委辦班管理費提列百分比得依合約規定。 

二、經費總收入之 90％為開班所需各項費用。包含人事費(規劃費、主持人費、

鐘點費、專（兼）任助理費、工讀費等)及業務費(演講費、出席費、教材

費、旅運費等)等各項費用。 

(一)推廣教育班次之規劃人或主持人若為本校專任(案)教師，其各課程及

班次之規劃費僅得支領一次；主持人費僅得於開課期間內支領。上述

規劃人或主持人其每月所支領之酬勞總額(不含鐘點費)不得超過學

術研究費 60%。 

(二)各推廣教育班次之費用應於課程結束後 1個月內結算，得申請結餘款

60％繼續保留至下年度內使用，其餘 40％則撥入校務基金。 

第五條  刪除 

第六條  執行推廣教育收入可支應下列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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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編制內教師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編制外人員之薪資及辦理自

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工作酬勞：其中編制內教師本薪(年功薪)、

加給以外之給與，除開班鐘點及協助工作費外，得視實際實要，另訂辦法

發放；另進用編制外人員，如各系或各行政單位聘用之助理，應依人事任

免相關規定辦理，並支給人事費用；加班費、值班費等其他給與，得視實

際需要另訂辦法。開班鐘點及協助工作費支付標準如下： 

(一)一般學分班與非學分班：教師鐘點費依本校相關規定核發，以不超過

教授夜間鐘點費之 3 倍為原則。 

(二)刪除  

(三)協助特殊性質推廣教育班工作費：以不超過加班費標準，簽校長核定

後支付。本款開班經費收支預算表應先簽請校長核可後始得支用。 

二、其他與推動推廣教育校務發展有關之業務費及設備費等，應先經校長或其

授權人核定後辦理。 

第七條  申請辦理推廣教育作業程序如下: 

一、本校自行開辦之班次，承辦單位應將「開班計畫書」及「國立金門大學開

設推廣教育課程檢核表」送至進修推廣部，提請推廣教育審查委員會審查。 

二、政府機關或企業委託開辦之班次，由推廣教育審查委員會授權進修推廣部

書面審查協議內容，審查通過後即可簽約辦理，並送推廣教育審查委員會

備查。 

三、經核准開辦之班次，由進修推廣部將招生資訊公告於網頁中，並刊載於教

育部大專校院推廣教育課程入口網。 

四、各班次結束後一個月內，應將推廣教育辦理情形檢討報告書及學員意見調

查表，倂同推廣教育結案申請表，送本校進修推廣部。 

第八條  推廣教育之收支，應由其主管人員、經費執行人員、使用及保管人員，負責執

行預算、保管、使用資產及財務等之相關責任；並由會計人員負責帳務管理及

彚編財務報表。 

第九條  本辦法之經費動支程序，依本校主計室標準作業手冊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照「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